
一周打假

安徽查获假酒36吨

近日， 安徽滁州市公安局成功破获 1

起跨省特大生产、 销售假酒案件， 抓获犯

罪嫌疑人 9 名，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1 处，

查获假酒 36 吨， 涉案金额高达 2000 余万

元。

今年 6 月底， 滁州市公安局食药环支

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 抓获以聂某、 李某

为首的 9 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现场查扣包

括灌装设备、 压盖机、 贴标机等制假设

备、 工具 41 件， 假酒、 非法添加化工原

料以及各类包装原材料 36 吨。

经调查， 2021 年初， 聂某通过购买食

用酒精、 商标、 瓶盖等原材料， 假冒某知

名品牌假酒进行灌装销售。 为了打开销

路， 聂某拉上了多年前认识在河南做电商

的李某， 并利用李某的电商经验， 通过网

络进行销售。 该团伙在一年多的时间内，

制售假酒涉及 5 省 26 个地区， 货值金额

2000 余万元， 非法获利 300 余万元。

湖北缴获假药300余公斤

近日， 湖北鄂州警方成功打掉一制售

假药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9 人， 缴获假

药成品、 半成品 300 余公斤， 实现“产运

销” 全链条打击。

近日， 经群众报案， 鄂州警方一种专

门向老人推销的治疗风湿疾病的药品， 鄂

州市场监管部门鉴定后确定为假药。

警方围绕药物的来源问题， 从销售末

端切入深挖彻查， 用资金流、 通讯流、 网

络流、 信息流等手段， 调查犯罪嫌疑人痕

迹，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齐某、 张某为

首， 生产基地在山东的制假售假团伙。

鄂州警方先后赶赴山东菏泽、 德州等

地取证。 近日， 警方在山东菏泽当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 9 人， 缴获假药成品半成品

300 余公斤， 避免财产损失 30 余万元。 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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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要严防内鬼

近年来， 随着网

络技术的发展， 个人

信息的泄露成为了民

众日益关注的问题。

如今， 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已经成为生活常

态， 出行、 购物、 贷款、 入学、 看病， 以

及网络学习等各种行为， 都需要提供个人

信息， 毫不夸张地说， 除非拒绝融入当代

社会， 否则， 提供个人信息， 就是大众必

须作出的选择。 本期“专家坐堂” 介绍的

就是个人信息泄露的相关案例。

而一旦将个人信息提供给相应部门之

后， 无论个体如何小心谨慎、 严防死守，

可能都已无济于事。 这是因为， 个人信息

已经不再是“我的地盘我作主”， 而完全

取决于那些得到个人信息的部门与人员，

其中， 令人最为担忧的便是“内鬼” 的存

在。 “内鬼” 作祟而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

新闻， 时常见诸于各种媒体。 因为某些部

门掌握着大量的个人信息， “内鬼” 泄露

个人信息的危害， 也就更为严重。

依法打击行业“内鬼” 泄露公民个人

信息违法犯罪工作， 是职能部门的本职工

作。 只有加大惩戒力度， 对所有泄露个人

信息的“内鬼” 形成高压态势， 并持之以

恒， 才能起到“当头棒喝” 的遏制作用。

与此同时， 作为收集个人信息的部门， 通

过科技手段， 提高查看信息库的权限级

别， 建立信息浏览下载追溯机制， 强化对

信息管理职能部门的日常监管等， 才能杜

绝“内鬼” 兴风作浪。 只有将职能部门的

依法惩戒、 个体的小心防护与相应部门的

强化监管融为一体， 个人信息才会真正得

到有效的保护， 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造成

的事件也才会少些再少些。

金勇

讯简
洋山海事

一日办结海船转籍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赵治嫱 韩帅

本报讯 近日， 洋山港海事局向在海上航

行的中远海运集装箱船“新沧州” 轮颁发了

“中国洋山港” 籍国籍证书电子证照， 同时向

船舶所有人颁发了该船的“中国洋山港” 籍船

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船舶光船租赁登记证书、

船舶国籍证书、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一系

列证书文书， 这是洋山港海事局首次通过“不

停航办证” 的方式对在航船舶开展“中国洋山

港” 籍船舶登记。

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仲表示， 相比之前

利用修船窗口期快速办理的转籍流程而言， 海

船转籍登记的流程更加方便快捷了。

本次对“新沧州” 轮开展海船转籍是

“不停航办证” 工作机制在“中国洋山港” 籍

船舶登记中的首次运行， 洋山港海事局采用多

项便民措施， 进一步优化了船舶转籍工作。 新

船舶所有人上海新远海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从

提交材料到拿到原所有权、 国籍注销和新所有

权、 国籍证书以及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仅用了

一天时间。

银行协助警方

抓获“断卡行动”涉诈嫌疑人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何东

本报讯 日前， 农行上海新片区分行瓦屑

支行运用“开户扫码” 识别预警， 果断处置，

协助警方抓获 2 名“断卡行动” 涉诈嫌疑人。

7 月 1 日下午， 两位来自异地的客户结伴

来到农行上海新片区分行瓦屑支行要求办理银

行卡开户， 网点工作人员按照正常流程引导客

户进行“开户扫码”。 经过一番操作后， 扫码

结果竟显示客户属于涉诈“两卡” 高警示客

户。 该情况立刻引起了大堂经理的警觉， 第一

时间将情况汇报给网点行长。 网点行长了解情

况后， 一边联系所在区域的上海市公安局浦东

分局周东路派出所； 一边以需要到柜面申请为

由， 按照服务流程引导客户至柜台办理， 稳定

客户情绪。 5 分钟不到， 民警火速赶到现场，

经初步询问后将两人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进一步

核实调查。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为不断充实疫情防控后备力量，

积极主动投入抗疫一线，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落

实区委常态化核酸采样工作部署的有关要求，

组织发动全局党员干部参加核酸采样培训。

培训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 理论部分采

用线上视频培训， 参训人员在学习鼻咽拭子采

样、 生物安全防护、 医疗废弃物处置等理论知

识并考试合格后转入实操培训。 参训人员以小

组为单位， 认真观摩， 相互配合， 反复练习正

确穿脱防护用品和采集标本等内容。 授课老师

现场一对一验收考核， 确保学习实效。 针对防

护服穿脱、 鼻咽拭子采样、 环境消杀以及容易

被忽视的手部清洁等操作不规范问题， 逐一演

示和纠正， 确保各环节操作规范。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分析认

为， 在 “自动续费” 选项系被经营者设置默

认勾选且经营者未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

意的情形下， 经营者的该种行为已侵害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显属违法。

“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与自主选择

权， 经营者开通 ‘自动续费’ 功能应以显著

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金玮律师指出， 依据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 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

自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 应

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 自动续

费等日期前五日，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 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在服务期间内， 应

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 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

变更的选项， 并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 经营

者如若违反前述规定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有权依职责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处相应金额

的罚款。

同时， 金玮律师也指出， 默认勾选自动

续费其实涉及合同是否续订等相关问题， 无

疑是涉及消费者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依据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

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

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

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

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而 APP 经营者作为格式

合同的出具方理应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 在

其对格式合同中所涉自动续费等条款未作出

明显的提醒说明的情形下， 消费者可以主张

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即自动续费扣款行

为是无效的， 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 消费者

可以要求退还相应费用。 记者 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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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时间： 2020 年 6 月

由于各大平台对于很多电视剧以及综艺

版权展开争夺， 用户们不得不转战于各个平

台， 对于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来说， 充短期会

员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然而， 短期会员协议

中隐藏的“自动续费” 陷阱， 让很多消费者

气愤不已。

近日， 浦东新区消保委收到了包括王先

生在内的一些消费者对于某视频网站的投

诉， 他们纷纷表示之前在该视频网站充值过

一次会员， 但是后续也没有再使用， 最近却

发现该视频网站每月都在通过支付宝扣除费

用。 消费者们联系客服后才发现， 以为当时

开通的是“短期会员”， 事实上却是“自动

续费服务”。 虽然费用不多， 但是对于平台

的这种操作， 消费者表示无法接受。

一不小心“自动续费”

会员短期充值套路多

  受理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尝试使用该 APP， 发现在开通会员时， 系

统会默认帮用户勾选自动续费， 字体小且毫

不起眼，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就浑然不觉；

并且在想要取消的时候， 很难找到取消界

面， 取消流程也充满套路。 与经营者交涉

后， 经营者最终同意退还多收的费用。

“自动续费” 字体小不起眼， 标示不清

晰， 且在用户开通会员时自动勾选，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以及第九条，

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同

时， 《电子商务法》 第十九条规定： “电子

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

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 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

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本案中， 经营

者的做法明显与相关法律规定要求不符。

消费者要警惕“自动续费” 陷阱： 一是

要看成为 APP 付费会员的“附加条款”； 二

是要查支付软件中是否已潜伏“自动续费”；

三是要敢于投诉，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

对于经营者来说， 付费必须是基于为用

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通过具有高附加值的

内容满足用户需求， 利用更新的技术手段给

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如此提高用户粘

性才是良性的， 也是真正可持续的， 利用套

路来牟取一时的利益， 企业注定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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